
二

六

關
於
「兩
德
基
本
闋
係
條
約
」
之
判
決

-
-

猶̂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十
六

辑

第
一
頁
至
第
三
十
七
頁

■
者

：
彭
鳳
至

襲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(B
u
n
d
e
s
r
e
p
u
b
l
i
k

 D
e
u
t
s
c
h
l
a
n
d

 )
(

，

譯

按

西

德

〕
與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(
D
e
u
t
s
c
h
e

 

D
e
m
o
k
r
a
t
i
s
c
h
e

 R
e
p
u
b
l
i
k
 
)
(
譯

按

東

德

)
就

其

基

本

關

係

於

|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簽

訂

條

約

。
德

 

意

志

聯

郭

共

和

國

於

|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
月

六

日

以

法

律

批

准

該

條

約

(
聯

邦

公

報

第

二

册

、
第

四

二

一

頁

)
。
聯
邦
憲
法

 

法

院

第

二

庭

就

此

項

法

律

是

否

合

憲

之

訴

訟

程

序

，
依

I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
月

十

九

日

言

詞

辯

論

結

果

，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七

 

月

三

十

I

日

作

成

判

決

。

聲

請

人

：
巴

伐

利

亞

邦

政

府

，
由
邦
長
代
表

 

代

理

人.
.
D
r

 + D
i
e
t
e
r
-
u
m
e
n
w
i
U

 敎
授

 

參

加

人

■.聯

邦

政

府

，
由
聯
邦
司
法
部
長
代
表

 

代

理

人

：D
r
‘

M
a
r
t
i
n

 K
r
i
e
l
e

 
敎
授

D
r
.

 B
e
r
n
h
a
r
d

 L
e
v
e
r
e
n
z

 
律
師



【
判
決
要
旨
】

-
、
基

本S

五*條第二震定，
所

約

，

立法事項蠢之
媒約，
5
同意法
 

之形式

®

參匿同意> 

接
受
國
#

塞
條
約
當
事
國
墓
本
法
規
定
是

S

外

國

*
則®

^

-

二
、
 

司
法
自
制
原
則
之
目
的
，
在
於
爲
憲
法
保
障
其
他
憲
法
機
關
自
由
政
'治
運
作
之
範
圍
，
保
留
空
間
。

三
、
 

行
政
機
關
對
於
繫
屬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N

訴
訟
程
序
過
度
運
作
，
與
甚
本
法
設
立
完
整
憲
法
審
判
制
度
i

旨
不
 

符

。

例
外
情
形
—
如
本
案
，
行
政
，機
關
認
爲
使
條
約
在
憲
法
法
院N

訴
訟
程
序
終
結
前
生
效
，
顯
有
不
可
替
代N

重
要
性
 

，
則
就
此
負
貴
之
憲
法
機
關
，
必
須
承
搛
因
而
可
能
發
生
之
1

。

四
、
 

基
於
統
一
要
求
之
當
然
結
論
：
任
何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憲
法
機
關
，
不
得
放
棄
以
重
建
國
家
統I

作
爲
政
治
 

目
標
，
所
有
憲
法
機
關
有
義
務
於
其
政
策
中
，
配
合
實
現
此
一
目
標
I

I

包
含
對
內
警
覺
、
對
外
堅
決
主
張
統
一
請

 

求
褪
之
義
務
——

並
停
止一

切
可
能
妨
礙
統
一
之
行
爲
。

五
、
 

憲
法
禁
止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放
棄
！
項
基
本
法
中
規
定
，
藉
以
導
向
實
現
統I

及
自
決
Z
法
律
名
義
，
或
取
得
 

I

項
與
基
本
法
不
符
Z
法
律
名
義
，
或
參
與
制
定I
項
可
能
阻
礙
其
追
求
此
項
目
標
之
法
律
名
義
。

六
、
 

本
條
s

有
雙
重
性
格
：
依
其
種
類
而
曹
乃
國
際
法
上
之
條
約
，
依
其
特
殊
內
容
而
言
，
乃
主
要
規
定
政
治
實
體
 

間
關
係M

條
約
。

二

七



二

八

七

、
 
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禁
止8

^

政
府
依
條
約
而
陷
於
法
律
上
無
法
單
獨
決
定
，
僅
於
獲
得
條
約
當
事
國
同
意
後
始

 

得
實
現
接
納
德
國
另
一
部
分
之
目
標
的
依
存
關
係
中
。

八

、
 基
本
法
第
十
六
條
之
基
礎
，
在
於
以
「
德
國
國
箱
」
爲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國
箱
，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十
六
條
亦
援

 

■

引
此
一
基
本
原
則
。
因
此
基
本
法
規
定
Z
德
國
人
，
不
僅
爲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届
人
民
。

九

、
 

任
何
德
國
人
，I

旦
處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國
家
秩
序
保
護
範
圉
內
，
均
有
請
求
f

志
聨
邦
共
和
國
法
院
保

 

護

，
及
基
本
法
規
定
之
基
本
檯
利
保
障
之
權
。

【
判
決
主
文
】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—
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於I
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就
其
基
本
關
係
簽
訂
條
約
，一

九
 

七
三
年
六
月
六
日
批
准
該
條
約
之
法
律
，
基
於
以
下
理
由
所
爲
之
解
釋
，
與
基
本
法
並
無
抵
觸
。

【埋
 

由
】第

I

部

分

第I

節

.

I

志
聨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籯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就
其
基
本
關
係
所
準
備
的
條
約
——

以
下
簡
稱
條
約
_

，
在

I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I

月
八
日
巳
經
到
了i

S
i
X

化

的

階

段

。
該

條

約

於

當

天

與I
系
列
補
充
的
內
容
，
公

布

在

第一

五
五
號
公
報



第
一

八
四
一
頁
以
下
。
條
約
並
有I

項
附
帶
說
明
，
卽
聯
邦
政
府
將
「
在
簽
署
該
條
約
之
前
就
其
關
於
民
族
國
家
問
題

 

(
n
a
ts-
g
l
e Fr

a
g
e

 
)
之
目
標
，
向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政
府
提
出
書
面
說
明J

。

該
條
約
之
內
§

下

：

第

~
條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在
平
等
之
基
礎
上
，
彼
此
發
展
正
常
友
好
之
相
鄰
關
係
。

第
二
條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，
遵
守
聯
合
國
憲
箪
所
規
定
之
目
標
及
原
則
，
尤
其
是
所
有
國
家
主

 

權
平
等
、
尊
重
獨
立
、
自
主
及
領
土
完
整
、
自
決
權
利
、
保
障
人
權
及
不
受
歧
視
。

第
三
條

德
E -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基
於
聯
合
國
憲
章
，
對
其
爭
論
之
問
題
，
完
全
以
和
平
方
式
解
決
，
 

排
除
武
力
恐
@
或
使
用
武
力
。

德
意
志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，
強
調
其
間
現
存
殖
界
於
目
前
及
將
來
之
不
可
侵
犯
性
，
並
且
有
義
 

務
絕
尉
#
重
彼
此
領
土
之
完
整
。

第
四
條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的
共
同
出
發
點
爲
：
兩
國(

b
e
i
d
e

 S
t
a
a
t
e
n

 
)
中
之
任
何
一
國
 

，
在
國
際
上
不
得
代
表
他
國
或
以
他
國N

名
義
爲
行
爲
。



二

-
0

第
五
條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將
促
進
歐
洲
各
®
間
之
和
平
關
係
，
並
爲
歐
洲
之
和
平
與
合
作
而
盡
 

力

。
兩
國
支
持
限
制
歐
洲
戰
力
及
武
器
Z
努
力
*
且
不
得
因
此
造
成
參
與
國
家
安
全
上
之
不
利
益
。

.

在
將
促
進
國
際
和
平
所
作
限
武
及
裁
軍
之
努
力
，
尤
其
是
在
核
子
武
器
及
其
它
集
體
屠
殺
武
器
方
面
，
納
入
有
效
 

國
際
監
督
之
前
提
下-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支
持
普
遍
且
全
面
载
軍
之
目
標
。

第
六
條

德
意
志
1
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共
.同
基
本
出
發
點
爲
：
兩
鼯
主
權
之
行
使
限
於
其
領
土
範
圍
之
內

 

。
兩
國
尊
重
彼
此
就
其
國
內
及
國
外
事
務
之
獨
立
性
與
自
主
性
。

第
七
條

德
意
志
f
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準
備
於
關
係
正
常
化
之
同
時
，
爲
若
干
事
實
及
人
道
問
題
訂
立
規
範
 

。
兩
國
基
於
本
條
約
之
基
礎
及
雙
方
共
同
i

益

，
將
就
經
濟
、
科
學
及
技
術
、
交
逋
、
法
律
、
郵
電
、
衞
生
、
文
化
 

、
體
育
、
環
保
及
其
它
方
面
之
合
作
發
展
與
促
進
*
訂
足
協
約
。
細
節
事
項
由
附
加
紀
錄
規
定
之
。

第
八
條

I

志
f
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將
於
雙
方
政
府
所
在
地
，
互
派
常
設
代
表
。

與
設
置
代
表
相
關
之
事
實
問
題
，
另
行
規
定
。

第
九
條


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
I

致

同

意

，
兩
國
以
往
□
簽
訂
或
與
兩
國
有
關
之
國
際
雙
邊
與
多
邊

 

條
約
或
協
足
之
效
力
，
不
受
本
條
約
之
影
響

D
 

第
十
條

本
條
約
應
經
_

會

批

准

，
並

於

交

換

相

當N

備

忘

文

件

之

當=

生

效

。

以

上

條

約

於I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一

 
y
經
簽
約
當
事
國
雙
方
之
今
：權

代

表

於

柏

林

簽

字

；
附
屬
於
該
條
約
者

 

爲

I

份

簽

約

當

事
_

雙

方

同

意

之

附

加

紀

錄

。
此

外

與

該

條

約

相

關

之

文

件

如

下

：

I

份

紀

錄

摘

要

，
註

明

「
因

雙

方

就

財

產

問

題

之

法

律

立

場

不

冋

…

…
本

條

約

對

之

未

能

設

立

規

定J

;

兩

份

「
列

入

紀

錄

之

聲

明J

，
其

中

由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提

出

者

註

明

：

r

本

條

約

就

國

籍

問

題

，
未
設
規
定

 

」

。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提

出

者

註

明

■■
 r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認

爲

，
本

條

約

將

簡

化

有

關

國

籍

問

題

之

規

定

」
；
 

簽

約

國

雙

方

爲

申

請

加

入

聯

合

國

提

出

之

兩

份

聲

明

列

入

紀

錄

；

雙

方

代

表

團

01
長

就

邊

界

委

員

會

之

職

H
提

出

之

共

同

聲

明

列

入

紀

錦

；

德
意
忐
民
主
共
和
國
代
表
團
團
長
就
行
政
事
項
所
提
出
之

一

份
聲
明
列
入
紀
錄
；

雙

方

就

柏

林

(
西

)
協

足

及

相

關

規

定

之

擴

張

適

用

所

爲

之

共

同

聲

明

；

雙

方

就

「
政

治

協

商

」(
p
o
l
i
t
i
s
c
h
e

 K
o
n
s
u
l
t
a
t
i
o
n
〕

所

爲

之

共

同

聲

明

；

關

於

新

聞

記

者

採

訪

之

交

換

文

件

及

相

關

聲

明

列

入

紀

錦

；

擴

張

適

用

新

聞

記

者

於

柏

林

(
西

)
探

記

之

協

議

之

雙

方

共

同

聲

明

；

一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i
H
關
於
家
庭



I

、
简
化
旅
遊
及
改
善
非
商
業
性
物
質
流
通
之
交
.M
文
件
；

1
九
七
二
年
十
一
 

I

月
二
十
一
曰
關
於
繼
績
開
放
(
四
個
)
邊
境
通
關
處
所
之
交
換
文
窨
.，
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記
載
就
本
條
約
第
九
條
徳
意
志
聯
S

和
國
致
三
個
西
方
盟
國
及
f

志
民
主
共
 

和
國
致
蘇
聯N
備

忘

錄

姜

之

—

文
書
；

關
於
郵
電
事
項
之
交
換
文
書
；

關
於
申
請
加
入
聯
合
國
之
交
換
文
書
；

關
於
新
聞
記
者
採
訪
之
交
換
文
書
。

1
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一
曰
本
條
約
卽
將
簽
署
前
，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將
其
關
於
~
個
德
國
(D

e
u
t
s
c
h
e

 

w
i
n
h
e
i
t

 )
之
信
函
，
送
達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政
府
。

立
法
機
關
經
過
審
査
處
理
以
後
，
於
一
九
七
三
年
六
月
六
日
以
法
律
批
准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■

和S

就
兩
鼷
基
本
關
係
所
签
.rr
之
條
約
(
聯
邦
公
報
第
二
册
第
四
二I

頁

)
丨
丨
以
T
tl
_
㈱
吣
法

-
該
法
第|

條
規
定
：

|
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|

日
德
意
志
明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就
其
基
本
鮪
係
所
签
IT
之
條
約
包
含
 

—
S

於

I

個
德
國
問
題
，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於I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I

日
致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政
府
 

之
信
函
’

——

條
約
之
附
加
s

’



——

關

於

財

產

問

題

之

紀

錄

摘

要

’

—

I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就

國

S

題

所

爲

Z
保

留

，

一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關

於

家

庭

圃

聚

、
簡
化
旅

 

遊

手

績

及

改

善

非

商

業

性

物

質

流

通

Z
交

換

文

書

，

——

I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I

日

關

於

增

加

開

放

邊

境

通

關

處

所

之

交

換

文

書

，

—
—

I

九

七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記

載

關

於

本

條

約

第

九

條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政

府

致

法

國

、
大
不
列
顆
國

 

協

及

北

愛

爾

蘭

以

及

美

國

政

府

Z
備

忘

錄

，
以

及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政

府

致

蘇

聯

政

府

之

備

忘

錄

全

文

Z
交
換
文
書

少

I

關

於

柏

林

(
西

〕
之

I

切

聲

明

，

已

獲

批

准

。
條

約

、
信

函

、
附

加

紀

錄

、
紀

錄

摘

要

、
保

留

條

款

、
交

換

文

書

以

及I

切

聲

明

公

布

如

後

。
 

r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政

府

與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政

府

於I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月
二
十
日
交
換
相
當
之
備
忘
文
件
後

 

」

，
本

條

約

於

一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I
曰

公

布

，
並

於

I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二

曰

生

效

(
聯
邦
公
報
第
二
册
第
五

 

五

九

頁

)
。第

二
節

一
、
巴

伐

利

亞

邦

政

府

於I

九

七

三

年

五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

依

基

本

法

第

九

十

三

媒

第I

項

第

二

款

，
及
聯
邦
憲
法
法

 

院

法

第

十

三

條

第

六

款

及

第

七

十

六

條

，
聲

請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確

認

：



批
准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一
日
就
其
基
本
關
係
所
簽
訂
條
約

 

之
法
律
，
與
基
沐
法
不
符
，
因
而
無
效
。
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引
用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以
往
之
判
決
，
說
明
該
聲
請
程
序
合
法
。

蒯
於
該
聲
請
之
理
由
部
分
，
聲
請
人
陳
述
之
重
點
如
下
：
本
條
約
違
反
雄
護
德
國
國
家
完
整
之
要
求
。
該
條
約
渉
 

及

f

項
爲
基
本
法
所
不
採
之
法
律
見
解
，
卽
德
國
帝
圃
滅
亡
，
而
於
鑫
帝
國
之
領
土
上
新
成
立
兩
個
獨
立
之
國
家
。
德
 
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不
得
再
以
全
德
國
i

義
爲
行
爲
。
關

於I

個
德
國
的
信
函
並
不
能
改
欒
這
種
情
況
，
因
爲
i

未
 

提
及
自
決
楢
利
亦
未
提
及
統
一
權
利
，
而
僅
追
求
一
項
現
狀
的
改
變
應
以
和
平
方
式
爲
之
的
政
治
目
標
。
依
據
基
本
法

 

,I

個
德
國
的
要
求
，
不
僅
存
在
於
同
盟
國
的
保
留
權
利
之
中
，
而
且
同
時
雄
績
存
在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法
律

 

i

與
政
府
組
織
之
中
。

本
條
約
亦
牴
觸
憲
法
上
統
一
之
要
求
。
本
條
約
承
認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乃
與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平
等
之
獨
立

 

且
自
主
之
國
家
。
在
德
意
志
帝
菌
之
原
有
地
位
上
，
產
生
兩
個
相
互
保
證
對
方
存
在
之
主
權
國
家
■，如
此
將
導
致
徳
國

 

的
分
裂
。
■本
條
約
使
目
前
的
分
界
線
，
成
爲
自
願
且
以
條
約
訂
定
的
國
界
。
意
味
著
加
深
已
經
存
在
的
分
隔
狀
態
，
因
 

而
抵
觸
統
一
要
求
。
以
經
由
本
條
約
所
造
成
的
狀
態
，
比
以
往
存
在
的
狀
態
「
更
接
近
基
本
法
」
的
說
詞
，
亦
無
法
使

 

本
條
約
合
理
化
。

此
外
，
本
條
約
與
基
本
法
中
關
於
柏
林
Z
規
定
，
亦
不
相
符
.■條

約
法
所
規
定
的
柏
林
條
款
與
一
般
的
形
式
不
同

 

;
該
條
款
僅
規
定
，
前
開
法
律r

就
條
約
中
有
關
柏
林
邦
Z
規
定
，
於
柏
林
邦
確
認
該
法
律
之
適
用
後
，
對
柏
林
邦
亦



效
力J

。
其
後
雙
方
依
該
條
款
，
僅
就
柏
林
(
西

)
作
成
幾
項
聲
明
。
條
約
中
通
規
定
了
若
干
與
柏
林
地
位
不
相

 

干
的
問
題
，
譬
如
改
善
非
商
業
性
物
質
之
流
通
，
條
約
法
本
來
卽
不
得
將
柏
林
排
除
在
外
。
卽
使
關
於
柏
林
(
西

)
所
 

爲
i

明
本
身
，
亦
屬
違
憲
，
因
爲
其
中
僅
約
定
，
關
於
條
約
第
七
條n

附
加
紀
錄
中
所
規
定
之
協
議
及
法
規
，
得
於
 

個
案
擴
張
適
用
於
柏
林
(
西

)
；
至
於
是
否
擴
張
適
用
，
將
來
須
視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是
否
同
意
而
定
，
不
再
確
實
 

可
行
，
因
此
抵
觸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第I

句

。
此
外
承
鼢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就
柏
林
(
西

)
之
主
權
，
與
前
開
基
 

本
法
條
文
亦
不
相
符
。

.

對
於
在
i
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境
內
之
德
國
人
而
言
，
本
條
約
尙
且
違
反
了
基
本
法
明
定
對
於
德
國
人
Z
保
護
及
養

 

育
義
務
。
在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境
內
生
活
者
，
乃
是
基
本
法
第
一
百I

十
六
條
所
規
定
的
德
國
人
。
然
而
條
約
第
六
 

條
自
法
律
上
禁
止
德
意
志
職
邦
共
和
國
，
爲
居
住
於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境
內
德
國
人
之
利
益
，
參
與
相
關
事
務
Z
進
 

行
；
其
結
果
可
能
爲
—
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駐
在
第
三
國N

代
表
，
欲
幫
助
來
自
—
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德
國
人
時
，
帶
 

來
溆
外
Z
困
擾
。
條
約
本
身
雖
然
就
國
籍
問
題
未
設
規
定
，
不

過

基

本

法

上

規

定

之

國

籍

權

發

生

影

！>

。
無
論
 

如
何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間
的
條
約
，
祇
有
在
明
白
約
定
I
I
算
是
憲
法
上
最
起
碼
的
要
求
I

所
有
德
意
志
民

 

主
共
和
國
之
德M

人
，
有
到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旅
行
之
楢
利
之
後
，
始
得
簽
訂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想
在
條
約
之
中
創
設
一
種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間
的r

特
殊
關
係
」
(

CDe
s
o
n
d
e
r
s

 ve
r
h

wil
t
n
i
s
)

的
努
力
並
未
成
勐
。
甚
至
條
約
中
也
未
能
堅
持
單|

民
族
國
家(

E
i
nheit

 der

 

Nation

 
)
的
原
則
。
如
欲
將
該
條
約
解
釋
爲
「
暫
定
條
約
」(

m
o
d
e
s

 vi
v
s
d
i

 
)
也
行
不
通
，
因
爲
其
中
旣
未

一二五



M
H
C

訂
則
限
乂
未
；
R-J

終
止
條
款
，
甚
至
未
包
含
一
項
制
定
和
平
條
約
之
保
留
條
款

=

該
條
約
並
未
將
德

M

問
題
帶
向
史
符
合

基
本
法
所
足
的

n

標
；
卽
使
考
處
條
約
生
效
以
後
所
帶
來
的
、

値
得
慶
賀
的
人
逍
負
擔
的
減
輕
-
亦
不
得
不
認

爲
如
此

°

除
以
t

陳
述
之
外
，
C
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並
提
出

|

份
柏
林
溫
格
勒

敎
授
(P

r
o
f

.

妄e
n
g
〗
e
r

 }

 
.
Z法
律
意
見
®

 

，
以
支
持
其
兒
解
。

二
、
聯
邦
政
府
聲
諳
確
認
：

|
九
七
三
年
六
月
六
：
1
1批
准
德
意
志
聯
弗
共
和

3
與
徳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於

|
九
七
二
年
十
二
月
二
十
|
日
就
其
 

雙
方
基
本
關
係
所
簽
訂
之
條
約
法
律
，
符
合
基
本
法
之
規
定
「

聯
邦
政
府
Z

主
要
埋
由
如
下
：
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以
往
之
判
例
，
就
國

0
法
上

N

條
約
爲
憲
法
t

審
査
者
，
首
先
必
須
要
求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之
 

聲
請
具
有
重
要
性
；

K

中
包
括
已
充
分
瞭
解
聯
邦
政
府
及
豳
會
審

査
時
最
其
關
鍵
性
之
考
慮
因
素
，
並

II

說
明
違
憲
之
 

事
貫
確
實
可
能
發
少
。
囚
此
在
聲
請
書
中
必
須

H

可
非
常

淸
楚
的
看
出
審

査H

際
法
以
及
國
與
國
間
各
項
措
施
時
，
所
 

要
求
的
咼
度
町
司
法
性

(J
u
s
t
k
a
b
i
l
i
t
M
t

〕
以
及
明
顯
性

(E
v
i
d
e
n
z

 
)

。
如
果
一
份
聲
請
書
不
具
備
這
此
：

|

必
不
可
 

少
的
要
件
，
反
而
聯
弗
政
府
以
及
立
法
機
關
維
護
崽
法
的
謹

愼
態
度
顯
而
易
見
，
則
僅
愚
一
份
聲
詰

f
f
l並
不
足
以
要
求
 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作
深
入
的
貨
髖
審

査
。
這
極
聲
諳
書
椒
然
、
至
少
是
了
無
疑
義
的
理
由
不
備
。
巴
伐
利
亞
邦
的
聲
諳
尤
 

其
不
能
成
立
的
理
由
，
在
於
巴
伐
利
亞
邦
政
府
將
其
純
粹
政
治
上
的
見
解
，
作

爲
基
本
法
h

的
法
律
規
範
加
以
解
釋
；



因
爲
他
將
其
政
治
上
的
償
値
判
斷
用
以
單
方
面
解
釋
條
約
；
因
爲
他
6兀
全
不
考
廉
政
治
上
的
出
發
點
；
又
因
爲
他
無
視
 

於
條
約
明
確
的
內
容
，
否

定I

莲
旣
與
條
約
相
符
，
又
尊
重
基
本
法
目
標
的
用
心
。

代
替
簽
約
的
選
擇
並
不
存
在
。
如
果
比
較
條
約
生
效
以
後
的
瑷
境
與
假
如
未
簽
fj
條
約
可
能
存
在
的
環
境
，
則
簽
 

約
的
利
益
十
分
明
顧
。
條
約
事
實
上
有
助
於
實
現
薏
法
上
和
平
安
全
的
目
標
，
由
於
它
帶
給
人
民
實
際
的
利
益
，
因
此
 

亦
有
助
於
貢
現
憲
法
上
人
道
主
義
的
目
標
。
它
採
取
與
基
本
法
制
憲
者
相
同
的
立
場
，
亦
卽
堅
持
德
國
§

存
在
，
因
 

此
是
依
據
基
本
法
制
憲
者
的
理
想
，
不
僅
考
慮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利
益
，
同
時
更
以
整
個
民
族
國
家
(g

a
g
e

 Na
t
i
o
n

 

)
之
福
it
爲
依
歸
的
一
份
政
治
文
獻
，
至
於
德
國
問
題
，
該
條
約
則
採
取
開
放
的
態
度
。

基
本
法
中
並
未
包
含
任
何
有
關
所
謂
「
同

I

性
理
論J

 (
 Id

s
t
i
t

Nit
s
t
h
e
s
e

 )
之
規
定
，
僅
認
定
德
意
志
聯
邦

 

共
和
國
與
德
_
不
同
。
條
約
與
統I
的
要
求
亦
不
牴
觸
。
因
爲
三
個
西
方
盟
M
有
義
務
將
關
於
「
德
國
爲I

整
賸
」
(
 

D
e
u
t
s
c
h
l
a
n
d

 als

 Ga
n
z
e
s

 
)
的
四
強
保
留
條
款
(v

i
e
r
m
w
c
h
t
e
v
o
r
b
e
h
a
l
t

 
)
，
付
諸
實
現
；
條
約
中
並
未

 

放
棄
德
國
作
為
權
利
主
膣
而
繼
續
存
在
之
主
張
；
它
迴
避
了
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幽
歸
類
爲
外
國
；
它
堅
持
德
國
爲一

 

個
民
族
國
家
以
及
德3

1

國
籍
；
同
時
它
也
不
包
含
任
何
對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缶
國
際
法
上
的
承
艱
。
這
類
條
約
使
所

 

有
政
治
上
可
以
做
到
的
都
做
到
了
。
然
而
無
論
將
來
以
何
種
形
式
完
成
統
~
的
目
楔
，
它
在
法
律
上
或
政
治
上
，
都
不
 

至
於
構
成
統I

的
障
礙
。
相
對
的
它
在
政
治
和
人
道
的
範
赌
中
，
帶
來
大
幅
改
善
，
而
且
進I

步
奠
定
了
一
項
簽
約
的

 

請
求
權
，
此
_
約
足
則
可
能
帶
來
更
多
改
善
關
係
的
途
徑
。
這
項
條
約
並
非
完
整
無
缺
，
相
反
的
它
對
於
未
來
改
革
的

 

途
徑
採
取
開
放
的
立
場
，
並
且
提
供
了
有
力
的
基
礎
。

二
一
七



柏
杯
垴
位
問

题

並
未
囚
本
條
約
而
受
影
！

5

,
最
簡
單
的
理
由
，
是
因

爲

四
強
協
定
已
將
柏
林
的
地
位
固
足
，
簽
約

 

雙
方
都
無
從
改
_

之

。

基
本
法
並
未
規
运
聯
邦
政
府
有
保
護
和
養
育
長
期
住
居
於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境
內
德
國
人

N

義

務

。
至
於
對
在

 

外
國
的
德
國
人
，
聯
邦
機
關
有
保
護
和

费

育
的
塯
貴
，
則
法
律
上
或
舉
；

M
上
皆
絲
毫
未
受
影
響

D
 M
保
障
所
有
德
怠
志

 

民
主
共
和
；1

塊
內
德

阈

人

S

由
旅
遊
的
罹
利
，
.實
在
不
是
簽
訂
一
項
足
以
具
體
改
善
人
與
人
之
間
關
係
的
條
款
之
憲
法

 

上
前
提
要
件
。

三

、
所
有
立
法
機
關
審

査

本
條
約
時
相
關
之
紀
錄
，
以
及
訴
訟
當
事
人
於
言
詞
辯
論
提
出
關
於
一
個
德
國

®
函

N

 

收
執
證
明
文
件
時
，
所
提
及
之
相
關

©
面

資

料

，
均
已
提
出
於
法
院
。

第
二

g

分
第
一
節

本
聲
諝
依
本
庭
所
遵
從

N
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以
往
判
例
，
應
予
受
理
(
蔘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四
輯
第
一
五

 

七

员

-
第
一
六
一
頁
以
下
)
。
雖
然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
阈

根
據
基
本
法
規
定
並
非
外
_

I

啦
下
將
詳
予
說
明
，
亦
無
 

不

问

。
因

爲
基
.本
法
第
五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所
有
規
範
聯
邦
政
治
關
係
，
或
有
關
聯
邦
立
法
事
項

N

條

約

，
均
須

 

依

问

意
法
(

2
u
s
t
i
m
m
u
n
g
s
g
e
s
e
t
z

 )
Z

形

式

，
接
受

阈

會
的
控
制
，
至
於
簽
約
當
事
國
是
否

爲

菡
本
法

t

所
規
足

 

之
外
國
，
則
非
所
問
。



第
二
節

一
、
 

法
規
審
査
程
序
之
標
的
爲
一
九
七
三
年
六
月
六
日
之
條
約
法
，
及
該
法
所
批
准
之
條
約
與
附
加
紀
錄
。
凡
未
 

納
入
該
法
第
~
條
規
定N

部
分
條
約
文
件
，
自
始
卽
非
法
規
審
査
程
序
之
標
的
。
此
種
文
件
可
以
用
來
對
條
約
作
整
艙

 

評
價
，
以
及
其
他
資
料
一
起
用
以
解
釋
本
條
約
。
至
於
其
他
已
納
入
該
法
第
一
條
之
摘
要
.、
保
留
、
聲
明
以
及
書
函
，
 

是
否
爲
法
規
審
査
之
標
的
，
可
以
搁
置
不
論
，
因
爲
他
們
皆
附
屬
於
條
約
而
存
在
，
有

I

部
分
祇
有
宣
示
性
的
內
容
，
 

其
餘
的
觀
諸
以
下
就
條
約
所
爲N

法
律
上
考
慮
，
則
其
內
容
不
可
能
與
基
本
法
不
符
。
無
論
如
何
他
們
都
是
用
來
解
釋

 

條
約
的
重
要
1

，
正
如
條
約
本
身
的
前
言
一
樣
。

二
、
 

法
規
審
査
程
序
之
基
準
爲
基
本
法
。
對
基
本
法
作
成
有
拘
束
力
的
解
釋
，
乃
是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職
責
。
在
 

此
基
礎
Z
上

，
則
政
治
現
實
與
憲
法
秩
序N

間

，
不
會
發
生
任
何
緊
張
關
係
。
但
是
如
果
考
慮
現
行
憲
法
秩
序
，
是
否
 

將
因
某
項
條
約
之
簽
訂
而
改
變
時
，
則
此
種
緊
張
關
係
卽
可
能
發
生
。
本
條
約
旣
不
能
構
成
實
質
憲
法
的
一
部
分
，
又
 

不
能
用
來
解
釋
基
本
法
。
相
反
的
，
一
項
與
現
行
憲
法
牴
觭
的
條
約
，
從
憲
法
上
而
言
，
祗
能
透
過
相
當
的
修
憲
，
使
 

i

約
與
基
本
法
相
符
。

在

以

上

前

提

之

院

基

規

定

的

自

由

、
民主、法治國家中其他憲法機.
關貴

 

任
Z
尊
重
所
發
展
出
的I

項
基
本
原
則
之
適
用
——

對
於
條
約
之
合
憲
審
査
亦
不
例
外
，
卽
在
許
多
可
能
的
解
釋
中
，
 

選
撺
使
條
約
能
夠
符
合
基
本
法
的
解
棒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四
te
第

I

五
七
頁
、
第
一
六
八
頁
)
。
除
了

二
一
九



二
二
 

o

以
上
與
條
約
合
憲
審

査

相
關
的
蜇
要
解
釋
原
則
之
外
，
在
解
釋
規
範
聯
邦
與
其
他
國
家
跤
治
關
係
的
憲
法
條
文
時
*
不
 

能
个
考
慮
道
些
條
文
的
設

fe
界
限
的
性
格

(s
c
h
r
a
n
k
e
n
s
e
u
s
d
e
r

 C
h
a
r
a
k
t
e
r

 
)
，
也
就
是
留
給
政
治
上

0
1
由

運
作
空
間
的
性
格

D
在
此
範
圍
內
，
基
本
法
對
所
冇
政
治
上
的
權
'力

，
包
括
外
交
事
務
，
設
足

r
 |

項
法

栉

t
的
界
限
 

;{适
是
基
本
法
創
設
的
法
律

闽

家
抶
序
的
本
質
。

贯

徹
實
施
道
項
崽
法
秩
序
的
最
後

S
任

，
在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。

聯
弗
憲
法
法
院
自
行
設
定
的
司
&
目
制
原
則

(j
u
d
i
c
i
a
l

 s
e
l
f
r
e
s
t
r
a
i
n
t
〕

，
並
不
表
示
減
少
或
削
弱
其
前
開

 

灌

限

，
而
是
放
棄
「
推
勤
政
治

J

 (
：P
O
I
i
t
i
k

 z
u

 t
r
e
i
b
e
n

〕
，
也
就
是
在
憲
法
規
足
並
限
制
的
範
圍
內
，
不

挿
手

 

政
治
的
自
由
運
作
。
其
目
的
在
於

爲

憲
法
保
障
其
他
憲
法
機
關
從
事
自
由
政
治
運
作
的
範

阐

，
保
留

空

問

D

基
於
以
上
考

it
可

知

，
對
條
約
在
生
效

Z
前

，
依
法
規
審
查
程
序
作
成
裁
判
，
冇
如
何
關
鍵
性
之
意
義
=
所
冇
憲

 

法
機
關
，
必
須
！
|
依
憲
法
規
定
其
彼
此
間
之
基
本
關
係
丨
對
之

钤

責
。
其

意

義

I

方
固
在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必
須

 

儘
速
完
成
憲
法
上
之
審

査

；
另
一
方

it]
，
爲

其
他
憲
法
機
關
在
以
批
准
條
約

爲

目
的
之
訴
.訟
程
序
進
行
中
，
必
須
#
重
 

f

憲
法
法
院
審

査

的
榷
限
，
並
且
停
止
一
切
可
能
使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雛
以
或
無
法
及
時
並
冇
效
行
使
其
權
限
之
行

爲

 

。
如
果
行
政
機
.關
對
於
繫
屬
於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之
訴
訟
程
序
過
度
運
作
，
則
與
基
本
法
設
立
完
整
憲
法
蕃
判
制
度
之
意

 

旨

不

符

。
在
例
外
情
形

I

I

如
本
案
I

I

依

行

政

機

關

解

，
使
條
約
在
憲
法
法
院
訴
訟
程
序
終
結
前
生
效
，
顯
然

 

冇
不
可
替
代

N
ar
耍

性

，
則
就
此
負

责

之
憲
法
機
蒯
，
必
須
承
擔
囚
而
叮
能
發
生
之
後
果
(
參
照
一
九
七
三
年
六
月
十

 

八

rj
判
決
第
六
頁
以
下
〕
。



第
三

lij

本

條

約

琉

足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與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之

間

的

基

本

關

係

。
在

對

它

作

判

斷

之

前

*
必
須
先
處

 

理
基
本
法
明
示
的
德
國
祛
律
地
|

題

：

1

、
基

本

法
的
基
本
態
度

I

並
不

是

國

際

法

學

說

或

政

治

學

學

說

上

的

理

論

-
-
-
是
德
意
志
帝
國
在
一
九
四

五

年

瓦

解
以
後
仍
然
繼
續
存
在
，
旣

不

因

投

降

，
亦

不

因

同

盟

佔

領

國

在

德

國

行

使

其

國

家

權

力

或

於

此

之

後

滅

亡

；
 

此

二

It
場

観

諸

基

本

法

前

言

，
U
及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六

條

、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、
第

一

一

六

條

及

第I

四

六

條

自

明

，
而
且
符

 

合
本
庭
'遵

從

之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例=

德

蕙

志

帝

國

繼

嫌

存

在

(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輯

第

二

期

，
第

二

六

六

頁

、
第

 

二
七
七
頁
；
第

三

輯

，
第

二

八

八

頁

、
第

三

I

九

頁

以

下

.，
第

五

輯

，
第

八

十

五

頁

、
第

I

二

六

頁

；
第

六

輯

，
第
三

 

〇
九

頁

、
第

三

三

六

頁

、
第

三

六

三

頁

〕
，
與

以

往

相

同

具

有

權

利

能

力

，
然

而

作

爲

一

個

完

整

的

國

家

，
由
於
欠
缺

 

組

織

，
尤

其

欠

缺

制

度

化

的

機

關

，
以

致

無

法

目

行

具

備

行

爲

能

力

。
基

本

法

中

也

已

「
明

示

」c
v
e
r
s
k
e
r
t

 
)
 

全

德

國

國

民

以

及

全

德

國

國

家

權

力

之

観

點

(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輯

第

二

輯

，
第

二

六

六

頁

、
第

二

七

七

頁

)
◊
使

 

「
德

國

爲

一

整

髖J

，
卽

使

四

強

亦

負

有

責

任

(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輯

第I

輯

，
第

三

五

I

頁

、
第
三
六
二
頁
以
下

 

、
第

三

六

七

頁

)

成
立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
 >
 並

非

在

西

德

建

立

|

個

新

的

.國

家

，
而

是

德

國

的

|

部

分

重

新

組

織

起

來

(
參
照
卡

 

S

密

特

在

國

會

諮

議

會

第

六

次

會

議

速

記

錄

第

七

十

頁

發

言)
=

因
此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並
不
是
德
意
志
帝
國
的

二一

二



二
二
二

「
法
律
繼
受
者J

 (K
e
c
h
t
s
n
i
a
c
h
f
o
l
g
e
r

〕，而
是
一
個
與
志
帝
菌

J

 (
 

D
e
u
t
s
c
h
e
s
w
e
i
c
h

 
)
同
一
的

國
家

-
-
不
過
，
就
領
土
而
言
，
只
能
算
走
「
部
分
同一

」
(teiiidestisch

 
)
，
因
此
這
種
同
一
栓
不
能
享
有

完
全
排
他
的
請
求
楢
，
而
且
就
人
民
與
領
土
而
言
，
聯
邦
共
和
國
並
不
包
含
全
部
德
國
，
但
無
損
於
它
承
認
國
際
法
上

 

權
利
主
睡
的
「
德
國J

 (
德
意
志
帝
M

)
擁
有
一
統
的
國
民
(e

i
n
h
e
E
i
c
h
e
s

 s
t

a
l

k

 
)
，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 

和
國
國
民
則
觸
於
此I

統
國
民
不
可
分
割
的
部
分
；
並
且
承
鼸
「
德
M
J
 (
德
意
志
帝
國}

擁

有

I

統
的
國
土

 (
 ein

 

h
e
i
t
l
i
c
h
e
s

 S
t
a
a
t
s
g
e
b
i
e
t

 
)
，
德
意
志
聰
邦
共
和
國
領
土
則
展
於
此
一
統
國
土
不
可
分
割
的
部
分
。
在
公
法
上
 

S

志
^

共
和
國
自
限
其
國
家
櫬
力
於
「
基
本
法
有
效
的
範
圍
內
」(

G
e
l
t
u
n
g
s
b
e
r
e
i
c
h

 de
s

 Gr
u
n
d
g
e
s
e
t
z
e
s

 

)
(
參
照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三
輯
，
第
二
八
八
頁
、
第

三一

九
頁
以
下
；
第
六
輯
，
第
三

◦
九
頁
、
第
三
三
八
 

頁

、
第
三
六
三
頁
}
，
不
過
自
覺
與
於
全
部
德
國
亦
負
有
貴
任
(
參
照
基
本
法
前
言
)
。
目
前
聯
邦
共
和
國
由
基
本
法

 

第
二
十
三
條
所
規
定
的
各
邦
(
包
括
柏
林
)
組
成
.，其
中
拍
林
邦
的
地
位
，
只
是
經
由
所
謂
西
方
佔
領
國
對
行
政
長
官

 

的
保
留
灌
而
降
低
並
受
到
限
制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七
輯
，
第
一
頁
、
第
七
頁
以
下
；
第
十
九
輯
，
第
一H

七
七
 

頁

、
第
三
八
八
頁
.，第
二
十
輯
，
第
二
五
七
頁
、
第
二
六
六
頁
)
。
i
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屬
於
德
國
的
一
部
分
，
因
此
 

與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躕
係
，
不
能
視
爲
外
國
(
聯
邦
廉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十
一
輯
，
第

~
五
〇
頁
、
第

I

五
八
頁
 

)
，
#
如
以
往
的
區
際
貿
易
(I

n
t
e
r
z
c
m
e
n
h
a
n
d
e
l

 
)
以
及
目
前
與
之
相
當
的
兩
德
貿
易
(i

n
n
e
r
d
s
t
s
c
h
e

 

H
a
n
d
e
l

 
)
均
非
國
際
貿
易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十
八
輯
，
第
三
五
三
頁
、
第
三
芄
四
頁
)
。

二
、
聯
邦
憲
法
法
院I

向
肯
定
基
本
法
所
包
含
的
統
一
要
求
(W

i
e
d
e
r
v
e
r
e
i
n
i
g
u
n
g
s
g
e
b
o
t

 
)
以
及
自
決
權



力

(s
e
l
b
s
i
m
m
u
n
g
s
r
e
c
h
t

 

)
=
本

庭

並

且

確

認

：
基

本

法

前

言

不

僅

具

有

政

治

意

義

，
並

且

包

含

法

律

內

涵

。
 

統
I

乃

是

憲

法

上

的

要

求

。
不

過

以

何

種

途

徑

達

成

統

一

，
始

可

視

爲

政

治

上

正

確

且

合

目

的

的

，
必
須
保
留
由
聯
邦

 

共
和
國
負
貴
政
治
行
爲N

機

關

判

斷

之

。
其
餘
依
基
本
法
亦
有
義
務
維
護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及
其
制
度
之
憲
法
機
關

 

，
則

應

判

斷

，
某

項

L

般

而

言

合

憲

之

措

施

-
是

否

可

能

在

法

律

上

妨

碍

統I

或

事

實

上

造

成

統

一

不

可

能

，
而
基
於

 

此

種

理

由

不

得

採

行

。
這
裏
特
別
爲
立
法
者
保
留
了

 一

片

較

廣

濶

的

政

治

裁

量

空

間
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只
有
當
立
法
者

 

明

顯

的

逾

越

了

裁

置

範

圍

，
或

者

其

措

施

自

法

律

或
事
實
而

言

顯

然

違

反

在

自

由

的

前

提

之

下

統I

的

目

標

時

，
始
得

 

阻

止

之

(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輯

第

五

輯

，
第

八

十

五

頁

、
第

I

二

六

頁

以

下

；
第

十

二

輯

，
第

四

十

五

頁

，
第
五
十

 

一
頁
以
下
)
。

關

於

這

I

點

通

須

作

以

下

進I

步

說

明

：
基

於

統

I

要

求

所

產

生

的

第I

個

結

果

是

：
任

何

i

志

f

共
和
國

 

的

憲

法

機

關

，
不

得

放

棄

以

重

建

窗

家
一

統

作

爲

政

治

目

標

，
所
有
憲
法
機
關
有
義
務
於
其
政
策
中
配
合
實
現
此
項
目

 

標

I

包

含

對

內

譬

覺

、
對

外

堅

決

主

張

統
|

請

求

櫃

之

義

務

！

並

且

停

止

一

切

可

能

妨

礙

統一

 
Z
行

爲

。
然
而
聯

 

§

府

則

須

目

行

負

貴

決

足

，
以

何

種

政

治

上

的

方

式

以

及

何

■«
政

治

上

的

途

徑

-
嘗
試
去
實
現
基
本
法
所
規
定
法
律

 

上

的

統

|

目

標

，
或

至

少

更

接

近

它

。
估

計

其

政

策

的

成

劫

率

，
是
聯
邦
政
府
以
及
主
控
聯
邦
政
府
的
國
會
多
數
的
工

 

作

。
在

這

裏

，
法

院

旣

無

批

評

*
亦

無

就

政

策

成

功

的

可

能

性

表

示

其

見

解

之

餘

地

=
因

此

而

發

生

的

政

治

責

任

，
則

 

完

全

由

當

政

者

承

搛

。
在
政
治
及
廉
法
國
家
的
德
意
志

f

共

和

國

I
其

邊

際

—

丨
當
然
這
得
由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明
白

 

訂

定

，
必
要
時
加
以
實
施

I

在

於

，
憲

法

禁

止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放

棄

-
項

基

本

法

規

足

的

，
藉
以
導
向
實
現
統
一
以
及



自
決
的
法
律
名
義

(w
e
c
h
t
s
t
i
t
e
l

 
)
(
 
一
種
法
律
地
位
)
(

e
i
n
e
w
e
c
h
t
s
p
s
i
t
i
o
n

 
)
，
或
者
取
得
一
項
與
基

 

本
法
不
符
的
法
律
名
義
，
或
者
參
與
制
足
一
種
可
能
阻
礙
其
追
求
統
一
目
標
的
名
藎
。
在
一
項
法
律
名
義
並
無
失
權

Z
 

虞
的
前
提
下
，
政
治

J:
不
使
用
一
舖
法
律
名
義
，
或
者
目
前
或
在
一
段
時
間

N

內

，
認

爲

它
，小
適
合
作

爲
一
棟
政
治
丄

 

具
！

替
如
它
不
能
帶
來
任
何
政
治
上
的
成
果
，

m
在
法
律
上

C

兀
全
放
棄
該
法
律
名
義

M

不
同
的
。
政
治
上
可
以
用
：逼
 

種
方
式
與
現
實
安
協
。
但
是
某
本
法
却
要
求
，
凡
是

H
前
或
將
來
可
以

爲

追
求
統
一
的
要
求
提
供
理
由
，
而
在
迤
本
法

 

中
已
成
立
的
法
律
名
義
，
不
得
放
棄

=

同
理
適
用
於
相
反
的
情
形
：

一
種
政
治
行

爲
-
事
後
可
能
證
明
「
計
箅
錯
誤
」
 

(f
a
l
s
c
h

 k
a
i
r
l
i
e
r
t

 
)
，
聯
邦
政
府
因
其
追
求
統

一

之
做
法
，
在
政
治
上
遭
到
他
人
的
攻
擊
|
|
這
項
目
憲
法
法

 

院
的
立
場
而
言
，
毫
無
置
*
餘
地

Z
事
货
I

I

與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#
與

~
項
法
律
：丄

具

(R
e
c
h
t
s
i
n
s
t
r
u
B
e
n
t

 

)
，
以
致
就
其
追
求
統
一
的
做
法
遭
到
他
人
政
擊
的
事
實
，
有
本
質
上
的
：个

同

。
譬
如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
毎
一
任
政

 

府
的

淸

楚
的
法
律
立
場
是
：
我
們
必
須
以
基
本
法
足

爲

前
提
要
件
的
，
並
於
基
本
法
「
明

足

」
的
整
個

徳

國
及

K

「
整
 

個

」
人
民
與
「
整

個

」
德
國

啮

家
權
力
存
在

爲

出
發
點
。
如
果
今
天
我
們
使
用
「
德

國

J

 (
d
s
t
s
c
h
e

 N
a
t
i
o
n

 
) 

這
個
名

M

，
腱
該
指
全
德
國
，
而
這
個
名
詞
可
以
作

爲

「
德
國

阈

民

J

 
( d

a
s

 d
e
c
t
s
c
h
e

 S
t
a
a
t
s
v
o
l
k

 
)的

冋
義
 

字
來
理
解
，
則
無
可
議
。
因

爲

後
者
的
法
律
地
位
仍
獲
維
持
，
只
是
蕋
於
政
治
上
的
考
庖
，
使
用

C

力

I

極
不

问
的
表
達

 

方

式

。
反

N

，
如
果
隱
藏
在
這
個
新
用
語
「
德

國

」
背

後

的

，
只
是
一
般
人
意
識
中
存
在
的
語
言
與
文
化
一
體
的
觀
念

 

，
則
法
律
上
意
謂
著
放
棄
一
種
不
可
放
棄
的
法
律
地
位
。
後

者

卽
與
統

I

的
要
求
相
牴
觸
，
而
道
項
要
求
乃
是
聯
邦
政

 

府

用

盡

|

切
可
能
的
方
法
追
求
的

H
標

=
冋

樣

的

，
如
果
提
及
四
強
對
於
整
個
德
國
的
責
任
，
卽
表
示
將
來
只
有
他
們



是
整
個
德
國
繼

M

存

在

，
在
法
律

t

的

(
最

後

)
表

徴

，
也
是
與
基
本
法
+
符

的

。
正
如
聯
邦
政
府
本
身
所
理
解
的
， 

只
有
當
聯
邦
政
府

爲

追
求
統
一
的
努
力
，
提

供

進

I.

步
的
法
律
迤
礎
，
卽
在
_
內
法
之
附
加
「
國
際
法
」
的

基

礎

，
始
 

爲

合
憲
。

關

於

「
唯

I

代

表

主

張J

 
(
 AU

e
i
n
v
e
r
t
r
e
t
u
n
g
s
a
n
s
p
r
u
c
h

 

〕
此

項

政

治

理

論

，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從
未
歲
示

 

黛

見

。
它

在

過

去

和

現

在

皆

無

案

件

必

須

審

査

和

決

足

，
基

於

基

本

法

，
德

意

忐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對

於

全

徳
_

是
否
已
經

 

取
得
了

 一

項
法
律
上
的
唯
一
..代

表

主

張

=

一一一、
本

項

條

約

可

以

解

釋

爲

前

述

基

本

法

Z
規i

疋
，
並

無

牴

觸

。
所

有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國

內

，
關
於
解
釋
本

 

條

約

的

官

方

意

見

，
也

都

不

能

認

爲

曾

經

偏

離

，
或
0
前

偏

離

了

此

項

憲

法

基

礎

。

第
四
節

I

、
如
果
考
慮
簽
約
的
大
環
境
，
則
法
律
上
祗
能
稱
許
本
條
約

N

簽
.
HJ

。
本
條
約
乃
是
整
趑
政
治
的
一
部
分
，
簡
 

而
言
之
卽
聯
邦
政
府
爲
求
和
解
(

«

岂

？3
目
目
的
〕
，採
行
果
進
政
策

(

O
s
t
p
o
l
i
t
i
k

〕
。
在
東
進
政
策
中
-
簽
訂
 

莫
斯
科
與
華
沙
條
約
乃
是
最
突
出
的
兩
個
里
程
碑
，
這
兩
項
條
約
自
然
成
爲
簽
07

基
本
條
約
的
前
提
要
件
；
反
之
R

基
 

本
條
約
方
面
而
言
，
則
本
條
約

N

簽
訂
，
乃
是
聯
邦
政
府
，
透
過
前
開
兩
項
東
方
條
約
(

o
s
u
e
r
t
l
g
e

 

)
所
希
望
 

達
成
的
目
標
。
在
這
種
關
連
中
，
莲
本
條
約
也
就
贏
得
了
如
莫
斯
科
及
華
沙
條
約
一
樣
根
本
的
電
要
性
。
他
不
是
如
許

 

多
政
治
文
件
一
樣
可
以
隨
意
修
改
的
文
件
，
而
是
如
其
名
稱
所
表
示
的
，
構
成
一
項
長
期
經
營
的
新
政
策
的
基
礎
。
因



I

三
六

此
它
旣
未
設
期
限
亦
未
規
足
終
止
條
款
。
它
安
置
了
一
個
可
能
更
新
德
意
志
聯
弗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忐
民

:H
共
和

M
N
間
 

關
係
的
歴
史
的
轉
轍
器
。
！

13
屑
關
係
鍀
於
就
本
條
約

爲

法
律
上
判
斷
，
具
冇
多
重
意
義
：

它
事
實
上
與
基
本
法
(
參
照
前
言
，
第
二
十
一
二
條
及
第
一
百
四
十
六
條
〕
類

似

，
就
德
國
問
題
而
言
，
並
非
最
終
. 

的
解
決
方
案
。
同
樣
的
也
不
能
把
他
歸
類

爲
在
將
來
兩
國
關
係
有

r

最
終
的
」
新
規
足

n

前

的

r

過
渡
解
決
方
案
.」
( 

d
d
e
r
g
a
n
g
s
I

Q/s
l
m
g

〕
；
它
不
是
一
項
約
定
的
，
在
可

预
見
的
將
來
吋
能
被
其
他
關
於
兩
國
關
係
的
基
本
新
規
定
所

 

取
代
的
「
暫
足
條
約
」
。
條
約
本
身
卽
是
雙
方
就
規
定
兩
國
關
係

；frlj
w

，

最
誠
寧
期
盼
的
新
基
礎

I

I

但
是
簽
約
雙
方

 

在
法
律
上
仍
是
&
由
的
，
可
以
隨
時
協
議
，
將
該
條
約
依
對
之
適
用

.V
,

法
律
基
本
原
則
加
以
修
改
或
補
充
。

基

於

前

述

該

條

約

政

治

上

的

意

義

，
產

生

以

下

法

律

上

的

後

果

：
作

爲

.兩

國

德

國

之

間

新

關

係

的

基

礎

，
本
條
約

 

接

下

去

勢

必

需

要

兩

個

國

家

重

新

分

別

與

共

同C

 Ne
b
e
n
l
u
n
d

 M
i
t
e
i
n
a
n
d
e
r

 

〕
進

行

許

多

法

律

上

的

具

體

化H

 

作

(
參
照
條
約
第
七
條

 >

。
所

冇

這

些

進

一

步

的

法

律

文

書

，
都

必

須

不

祇

符

合

條

約

規

定

，
而
是
同
時
符
合
憲
法
規

 

定

。
有

一

點

必

須

今

天

就

加

以

澄

淸

,'
卽

所

有

援

引

本

條

約

Z
其

他

法

律

文

®

，
並

不

因

爲

條

約

基

礎

(
本

條

約

J

在
 

憲

法

上

無

所

疵

議

，
而

當

然

在

法

律

匕

毫

無

問

題

。
因

此

在

本

法

規

審

査

程
序
中

，
於

可

預

見

的

範

圍

内

，
已

爲
將
來

 

用

以

「
補

充

」
本

條

約N

協

議

與

約

定

，
設

足

了

憲

法

J:
的

界

線

。

二
、
本
條
約
乃
置
身
於

槪
括
的
與
特
殊
的
法
律
關
係
之
中
，
這
此

：一

法
律
關
係
在
法
律
卜
：的
評

惯

，
亦
應
予
以
重
視
 

:
特
別
明
顯
的
是
本
條
約
第
二
條
及
第
三
條
引
用
聯
合
國
憲
章
，

.M
且
第
九
條
規
足
，
「
經
由
本
條
約
」
簽
約
當
事
國
 

「
以
往
已
簽
訂
或
興
兩
.國
有
..關
之
.画
際
雙
邊
與
多
邊
條
約
或
協
定
之
效
力
，
不
受
影
響
」
；
其
中
最
主
要
的
乃
是
聯
邦



共
和
M
所
簽
盯
的
「
西
方
條
約
」
(
妄

e
s
t
v
e
r
t
r
d
g
e

 
) I
I
效
力
常
然
不
受
影
響
的
還
有
德
國
條
約
第
七
條
，
依
其
 

規
足
聯
邦
共
和
.國
與
一

II

個
佔
領
國
維
持
以
往
的
條
約
義
務
(
第
二
項
)
，
合

作

「
以
和
平
的
方
式
實
現
武
共
网
的

H
標
 

.

■

個
擁
有
與
聯
邦
共
和
_
類
似
之

B
由
敁
主
憲
法
的
統
一
的
德
國
，
並
加
入
歐
洲
共

问
體J

 I

I

此
外
莫
斯
科
、
華
 

沙
條
約
以
及
將
德

M
作
一
整
體
的
四
強
協
足
，
還
有
譬
如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_
與
波
蘭
人
民
共
和
國
簽
訂
的
邊
界
與
友

 

好

條

約

中

關

於

德

作

一

整

體

)
之
部
分
。
本
條
約
第
九
條
之
意
義
，
在
簽
約
雙
方
的
書
信
交
換
中
也

淸
晰
可
見
， 

他
們
以
書
信
交
換
方
式
，
將
彼
此
向
法
國
、
英
國
、
朵
國
以
及
蘇
聯
大
使
館
提
出
備
忘
錄
之
內
容
，
知
會
釾
方
。
並

a
 

在

r

雙
方
就
柏
林
(
西

)
所

爲
之
聲
明
」
中

，
引

用

了

I

九

七

u

牛
九
月
三
日
四
強
協
定
中
關
於
柏
林
的
部
分
。

:二
、
基
於
以
上
說
明
可
知
，
在
政
治
討
論
中
所
使
用
的
形
式

「
.

兩
個
國
家
之
間
所
存
在
的
特
殊
關
係
」
以

及

「
本
 

條
約
具
有
與
此
種
特
殊
關
係
相
當
的
特
殊
性
格

J

,
具
有
何
種
重
要
的
意
義
：
德
意
志

W
主
共
和
國
乃
是
國
際
法
上
所

 

稱
的

M
家

C

 St
a
a
t

 )
，
並
以
此
成

爲

國
際
法

J:
的
權
利
主
體
。
此
項

確

認

，
與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作

M
際
法

t
承
 

認
德
意
志
比
+
共
和
國
是
二

囘

事
。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
M

不
僅
從
未
正
式
表
示
此
極
鹿
認
，
相
反
的
一
再
明
示
拒
絕
。

如

果

我

們

稱

許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對

於

德

意

志

敁

主

共

和

國

推

動

和

解

政

策

的

行

爲

，
尤
其

是

簽

訂

本

條

約

作

爲

事

 

實

上

的

眾

認

，
則

此

稱

承

認

，
也

就

紙

能
作
爲
特
殊

#:
類

的

事

實

承

認

來

埋

解

。

本

條

約

的

特

質

，
在

於

它

雖

然

是

兩

個

國

家

(Z
w
e
i

 s
t
a
a
t
s

 

)
之

問

的

雙

邊

條

約

，
H
此
適
用
國
際
法
上

 

的

規

則

，
並

且

如

任

何

其

他

國

際

法

t
的

條

約

|

樣

具

冇

適

用

效

力

，
但

是

這

兩

個

國

家

，
乃

足

始

終

存

在

，
不
過
因

 

爲

未

能

軍

組

完

成

以

致

無

行

爲

能

力

的

完

整

德

國

(G
e
s
a
m
t
d
£
t
s
c
h
l
a
n
d

 
)
連

同

其

一

統

的

la
民

(
e
i
n
h
e
m
i
c
h
e
s



二
二
八

Staatsvolk

 
)
的

|

部

分

，
至
於
如
何
確
足
該
&
7C
整

德

國

的

領

土

，
此

處

並

無

必

要

。
本
條
約
因
此
使
兩
個
國
家
彼

 

此
處
於
特
殊
的
法
律
密
切

M
係

N

中

；
也

因

此

正

確

導

出

條

約

第

八

條

之

規

定

，
依

此

規

足

*
兩
個
國
家
應
於
雙
方
政

 

府

所

在

地

互

派

常

設

代

表

，
而

非

大

使

；
更

因

此

而

有

特

殊

的

條

約

批

准

程

序

，
此

種

程

序

不

因

聯

邦

總

統

授

植

交

換

 

批

准

文

書

而

完

成

，
更

需

交

換

「
相

當

的

備

忘

錄J

，
其

中

有

~
份

乃

是

聯

邦

政

府

代

表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所

制

作

 

。
最

後

可

以

整

理

出

本

條

約

的

整

睹

傾

向

，
卽

以

超

越

彼

此

膻

界

，
以

改

善

人

與

人

之

間

的

關

係

爲

目

標

，
達
成
簽
約

 

當
事
.國

間

儘

量

緊

密

的

合

作

(
參

照

前

言

第

六

頊

，
條

約

第

七

條

及

附

加

紀

錄

)
。
附

加

S

第

I

點
中
.關
於
條
約
第

 

七

條

之

聲

明

，
及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與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之

間

的

貿

易

，
基

於

以

往

協

定

繼

續

發

展

，
也
有
助
於

 

S

 ,
簽

約

當

事

國

之

間

貿

易

，
經

雙

方

一

致

認

爲

並

非

貿

易

。
由

於

本

條

約

乃

是

規

定

「
政
治
實
體
間
之
關
係

 

」(
i
l
r
—
s
e
l
B
e
z
i
e
h
u
n
g
)

，
透

過

這

種

形

式

，
亦

有

助

於

澄

淸

本

條

約

之

特

殊

性

。
但

是

它

並

不

完

全

僅

規

定

 

此

種

關

係

，
因

此

不

致

落

於

一

般

的

國

際

法

秩

序

之

外

，
也

不

致

於

屬

於

一

植

特

殊

的

，
由

本

條

約

所

創

設

的

，
標
的

 

受

有

限

制

的

特

別

法

律

秩

序

。
後

I

種

解

榉

觀

之

於

條

約

第

二

條

及

第

三

條

Z
規

定

亦

無

法

成

立

，
因
其
就
簽
約
豳
之

 

間

的

關

係

，
鄭

重

而

明

白

03-
引

用

聯

合

國

憲

章

。
所

以

本

條

約

有

雙

重

性

格

；
依

其

種

類

而

言

，
乃

是

國

際
法
上
的
條

 

約

，
自

其

特

殊

的

內

容

而

言

，
則

主

要

是

規

定

政

治

實

膣

間

關

係

的

條

約

。
以

國

際

法

上

的

條

約

來

規

定

政

治

實

體

間

 

■之

關

係

，
在

本

案

情

形

，
卽
因
6
兀
整
徳
國

Z
解

醍

而

欠

缺

一

項

公

法

秩

序

時

，K

有

其

必

要

。
卽

使

在

聯

弗

共

和

國

內

 

，假
如
廉
法
欠
缺

I

項

相

當

的

規

定

，
則

各

邦

Z
間

的

軸

係

，
也

祇

有

依

據

國

際

法

上

的

規

則

決

定

之

(
參
照
國

 

事
法
院
關
於
德
意
志
帝

M
之

裁

判

，
拉

莫

氏

I
I
西

蒙

氏

，
第

一

册

*
第

一

七

八

頁

以

下

.，
第

二

〇
七

頁

以

了

，
以
及



依
據
基
本
法

2.
相

關

繼

續

發

展

.
■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輯

，
第

I

輯

，
第

十

四

頁

，
第

五

十

I

頁

.，
第

三

十

四

輯

，
第

 

二
I

六

頁

，
第

二

三

〇

頁

以

下

)
。
所

以

認

爲

任

何

「
兩

個

國

家

模

式J

 
(
 2

w
e
〗
l
s
t
a
a
t
e
n

丨M
o
d
e
l
l

 
)
 Z
主
張

 

i

基
本
法
秩

序

不

符N

見

解

，
並

不

正

確

。

第
五
節

以

下

將

就

本

條

約

之

合

憲

審

査

逐I

說

明

：

一
、
如

上

所

述

，
基

本

法

中

統

I

的

要

求

，
爲

所

有

國

家

機

關

運

作

的

自

由

，
設

定

了

憲

法

上

的

界

線

：
任
何
基

 

本

法

中

有

勘

於

徳

國

人

民

在

自

由

、
自

決

的

基

婵

上

統I

的

法

律

地

位

-
不

得

放

棄

。
另
一
方

面

任

何

與

基

本

法

不

符

 

，
而

且

可

能

阻

礙

聯

邦

政

府

追

求

統I

 N

努

力

的

法

律

工

具

(w
e
c
h
t
s
i
n
s
t
r
u
m
e
n
t

 
)
，
不
得
在
_

志
聯
邦
共
和

 

國

之

憲

法

機

關

參

與

之

情

形

下

探

行

之

。
就

此

而

言

，
則

聯

邦

政

府

關

於I

個

德

國

問

題

致
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政
府

 

之

信

函

，
有

其

重

要

性

：
依

據

一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
月

十

九

日

言

詞

辯

論

之

結

果

可

以

確

定

，
該

信

函

Z
重

要

部

分

，
於

協

_ 

商

過

程

完

成

前

已

經

公

布

，
並

且

該

信

函

在

條

約

卽

將

簽

署

前

，
已

送

達

簽

約

錄

方

。
信

函

中

堅

持

，
本
條
約
不
得
與

 

「
德
意
志

S

共

和

國

促

進

歐

洲

和

平

狀

態

，
而

德

國

人

民

於

此

狀

態

中

，
以

自

由

、
自

決

方

式

獲

致I

統
之
政
治
目

 

標

J

相

牴

觸

。

本

信

函

應

依

前

述

憲

法

狀

況

以

及

前

引N

德

國

條

約

第

七

條

之

條

約

義

務

加

以

理

解

。
該
信

函

僅

在

證

#
條
約
之

 

當

然

解

釋

：

I

三
九



-
四
o

條
約
前
言
中
規
定
.
.r

無
損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就
若
干
基
本
問
題
，
其
中
包
括
民
族

 

國
家
問
題
，
見
解
不
同J

。
所

謂

「
民
族
國
家
問
題
」
(—

onale

 Fr
a
g
e

 
)
對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具
體
而
言

 

，
卽
是
基
本
法
所
規
定
的
統
一
要
求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「
維
護
德
國
人
民
國
家
的
完
整
」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則
條
約
前
言
乃
 

是
用
來
解
样
整
個
條
約
的
重
要
參
#
^
件

：
它
與
基
本
法
規
定
的
統I

要
求
並
無
牴
觸
。
在
任
何
國
際
交
往
，
以
及
相
 

尉
於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時
，
聯
邦
政
府
並
未
因
沐
條
約
而
喪
失
以
往
要
求
透
過
德
國
人
民
自
由
、
自
決
途
徑
，
追
求
 

國
家
統
一
 
,
以
及
以
和
平
並
符
合
國
際
法
基
本
原
則
Z
方
式
，
將

統

一

作
爲
其
政
治
目
標
之
法
律
名
義
。
本
條
約
並
非
 

分
S

約

*
而
是
目
前
或
將
來
皆
不
排
除
，
聯
邦
政
府
隨
時
盡
其
所
能
，
追
求
德
菌
人
民
重
新
組
成
其I

統
之
國
家
之
 

條
約
。
它
可
能
是
一
段
長
遠
過
程
的
第I

步

，
它
首
先
結
束
了
一
段
國
際
法
上
熟
知
的
聯
邦
制
度
的
變
型
，
朝
實
現
德
 

國
人
擁
有I

個
國
家
的
統
一
目
探
，
及
重
新
組
成
德
國
的
大
方
向
，
邁
進
了
！
步

。

二
、
簽
約
雙
方
於
條
約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強
調
「
其
間
現
存
矗
界
於
目
前
及
將
來
Z
不
可
侵
犯
性
，
並
且
有
義
務
絕

 

衡
尊
重
彼
此
領
土
之
完
整J

。
所
謂
「
疆
界
」
有
不
同
的
法
律
性
質
：
行
政
通
界
、
國
際
疆
界
、
利
i

圍
的
疆
界
、
 

基
本
法
適
用
範
圃
N
a
界

，
以

I

九
三
七
年
十
二
月
三
十
~
日
爲
準
之
德
意
志
帝
國N

!

疆
界
、
以
及
公
法
上
之
疆
界
丨

 

—
這
裏
又
必
須
區
分
包
含
整
M -
德
國N

疆
界
以
及
1
個
德
國
之
內
，
各
邦
國
間
之
通
界
i

—
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境

 

內
各
邦
之
强
界
)
。
觀
諸
條
約
其
餘
部
分
之
內
容
<
(
第
一
條
、
第
二
條
、
第
三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四
項
、
第
六
項
)
則
第
 

三
條
第
二
項
乃
指
公
法
上
的
S
界
而
言
，
無
糴
置
疑
。
關
於
承
認
兩
國N

間
的
界
線
爲
國
界
，
是
否
與
基
本
法
相
符
的

 

問
題
，
關
鍵
在
於
將
具
備
以
下
「
特
質
」
的
界
線
，
界
定
爲
國
界
..它
存
在
於
始
終
存
在
的
國
家r

完
整
德
國
」
的
基



礎
之
上
，
因
此
它
雖
然
是
國
界
，
可
是
類
似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境
內
各
0
間

Z

界

線

。
與
此
種
界
線
之
定
義
相
符

 

者

，
一
方
面
有
兩
國r

在
平
等
的
基
礎
上
彼
此
發
展
正
常
友
好
的
相
鄰
.關

係

」
之
約

定

(
條

約

第

I

條

)
；
兩
國
遵
守

 

聯
合
.國
憲
章
所
規
定
的r

所
有
_
家
主
'權
平
等
原
則
之
約
定
」

(
條

約

第

二

條

)
以
及
兩
國

n

共
同
出
發
點
爲
兩
國
主

 

權
之
行
使
，
限
於
兩
國
領
土
範
圍N

內

，
並
尊
重
彼
此
就
其
國
內
及
國
外
事
務N

獨
立
性
與
自
主
性
之
約
定
(
條
約
第

 

六

烽

)
。
另

一

方

面

，
這
種
對
條
約
第
三
蝾
第
二
項
有
關
國
界
的
定
義
，
也
尊
重
了
基
本
法
上
的
主
張
，
卽
民
族
國
家

 

問
題
—
1

也

就

是

德
_

人

追

求

國

家

統

I

的
要
求
^

不
予
討
論
。

.

條
約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雖
然
使
用r

強

調

」
這

二

個

字

-
但
不
能
因
而
導
出
，
此

處

僅

是

引

用

I

項
在
其
他
條
約
I

 

1

在

莫

斯

科

條

約

—i

中
已
訂
足
的
，
賦
予
此
植
界
線
國
界
性
質
的
條
文
，
所
以
本
條
約
規
定
不
具
備
任
何
創
設
性
的

 

意

義

。
我
們
可
以
用
條
約
多
次
承
認
及
保
證
此
項
界
線
爲
國
界
。
這
樣
做
具
有
法
律
上
的
意
義
，
因
爲
不
同
條
約
的
承

 

認

，
其
命
運
可
能
也
不
相
同
。
姑
且
不
論
莫
斯
科
條
約
中
相
當
的
規
定
具
備
何
種
法
律
意
義
，
可
以
確
足
的
是
本
條
約

 
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包
含一

項
對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間
界
線
的
新
的
而
附
加
的
條
約
上
的
承
認

 

，
並
且
削
設
性
的
肯
足
此
項
界
線
，
它
依
前
述
疋
義
(
而
且
僅
得
依
此
種
足
義
〕
與
基
本
法
相
符
。

候
據
適
用
於
本
條
約
之
國
際
法
上
原
則
*
本
條
約
第
三
條
第
二
項
關
於
逼
界
之
存
在
與
發
展
之
約
定
，
並
不
排
除

 

將

來

以

合

意

修

改

之

，
'乃

屬

當

然

。

三

、
條
約
第
六
條
規
定
簽
約
雙
方
同
意
，
兩
國
之
共
同
基
本
出
發
點
，
爲
雨
國
主
楢
之
行
使
限
於
其
領
土
範
圍
Z
 

內

。
兩
國
*
重
彼
此
就
其
國
內
及
國
外
事
務
之
獨
立
性
與
自
主
性
。
同

様

的

，
這
項
約
足
也
只
有
基
於
以
下
解
棒
，
始

 

能
與
基
本
法
相
符
，
卽
對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而
言
，
本
條
約
之
基
礎
，
在
於
其
基
本
法
所
承
認
的
，
繼
續
存
在
的



I

四
二

德
超
爲I

個
國
家
，
因
此
雙
方
限
制
主
楢
的
行
使
於
其
領
土
範
圍
z
內

，
並
且
#
重
彼
此
就
其
國
內
及
國
外
事
務
之
«

立
性
興
自
主
性
，
皆

與L

種
特
別
關
係
有
_關

，
在
這
種
關
係
中
，
兩
個
國
家
彼
此
處
於
完
整
德
國
Z
下
的
部
分M

家

(
 

T
e
i
l
s
t
a
a
t
s

〕
之
地
位
。

四

、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規

定

：

「
本

基

本

法

首

先

適

用

於

以

下

各

邦N

範

圍

…
…
對
於
德
國
其
他
部
分
於
其
加

 

入

後

生

效

Z
 =
」
顯

而

易

見

的

，
這

項

規

足

與

統

！
的

要

求

Z
間

，
存

在

著

I

種

內

在

的

關

聯

。
關

於

這

個

問

題

，
此

 

f

且

不

論

。
這

項

規

定

具

有

獨

特

的

意

義

，
並

且

因

其

內

容

特

殊

，
而
靥
於
能
代
表
基
本
法
特
質
的
核
心
條
文
之
一

 

。
這

個

條

文

說

明

t
我

們

必

須

認

知

i

志

f

共

和

國

在

領

土

上

並

不

完

整

。

l
fi
可

能

，
而

且

德

國

的

另I

部
分

 

準

備

加

入

.(B
e
i
t
r
i
U

 

〕
時

，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卽

應

自

動

依

本

憲

法

2
規

足

，
採

取

I

切

相

關

之

必

要

行

爲

，
 

而
只
有
在
如
其
！̂

望

的

，
德

國

的

另
I

部

分

亦

歸

羈

於

它

時

，
始

爲

「
完

整

J

。
針

對

追

求

領

土

擴

增

而

言*

此
種

 

「
法

律

開

放

」(
r
e
c
h
u
i
c
h
e
s

 o
f
f
e
n
s
e
i
n
)

的

特

質

，
在

於

|

旦

德

國

的

另

|

部

分

決

定

加

入

時

，
是
否
接
納

 

之

決

定

，
在

法

律

上

單

獨

由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爲N
。
所

以

本

嚴

規

定

，
乃

在

禁

止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政

府

依

條

約

而

陷

於

依

存

 

關

係

中

，
卽

在

法

律

上

並

非

單

獨

，
丽

是

必

須

取

得

條

豹

當

事

國

同

意

後

始

得

決

定

接

納

與

否

。
這
與
每
一
任
聯
邦
政

 

府

，
在

其

任

內

是

否

有

機

會

接

納

德

勵

的

另

一

部

分

，
須

視

已

組

成

國

家

的

德

國

另

一

部

分

，
依

其

憲

法

規

定

，
是
否

 

已

提

供

「
接

納

」
的

前

提

要

件

而

定

的

政

治

與

事

實

上

的

無

法

單

獨

決

足

不

同

。
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三
條
旣
未
因
政
治
的
發
展
而
過
時
，
也
不
因
爲
其
f

何
原
因
在
法
律
上
變
爲
不
合
時
宜=

它
的
 

效
力i !

兀
全
不
受
影
響
。

當
然r

德
國
的
另
一
部
分
」
目
前
已
經
組
成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而
具
#'
國
家
的
形
式
。
因
此
唯
有
在
其
憲
法
容
'



許

的

方

式

下

，
始

得

麦

示

其

與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聯

合

(
其

「
加

入

J

 
)
2
意

思

。
所

以

，
使
加
入
成
爲
事
實
的
前
提
要
件

 

，
在

於

德

蕙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國

內

法

所

規

定

的

程

序

，
爲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法

律

影

響

所

不

及

。
但
是
這
並
不
影
響
基
本
法

 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所

明

文

規

定

的

，
對

於

德

國

另

I

部

分

的

加

入

，
保

持

開

放

態

度

的

義

務

。
就

這

一

點

而

言

，
條
約
未
作

 

任

商

改

變

。
換

句

話

說

：
條

約

中

規

足

，
接

納

德

國

另

I

部

分

的

實

現

，
繫

於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之

法

律

意

思

，
不
 

外

乎

確

認I
項

當

德

國

的

另I

部

分

已

自

行

組

成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後

的

當

然

e
理

。
同

理

，
任
何
條
約
的
規
足
也

 

不

能

解

釋

爲

聯

邦

政

府

爲

實

現

其

基

本

法

第

二

十

三

條

規

定

的

義

務

所

作

的

準

備

(
卽

要

求

〕
，
乃
是
違
背
條
約
的
行

 

爲

。
接
納
德
_

的

另

|
部

分

於

|

個

自

由

的

德

國

豳

家

中

丨

—

自

法

律

上

而

言

，
卽

使

於

條

約

生

效

後

仍

然

可

能

！

 

乃

是

基

本

法

所

規

定

的

法

律

主

張

，
與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認

爲

，
統

I

只

有

在

將

來

組

成

一

個

共

產

德

國

的

前

提N

 

下

可

行

之

政

治

理

想

不

同

=

五
、
本

條

約

關

於

國

籍N
!

規

定

與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六

條

及

第一

 1

六

條K
!

關
係
如

下

：
聯
邦

共

和

國

已

將

下
列
聲
明
 

列

入

紀

錄

：

r

關

於
_

籍

問

題

，
本
條
約
未
設
規
一
疋
D
」
雖

然

條

約

中

就

國

籍

問

題

未

設

規

定

，
但
是
並
不
能
排
險
條

 

約

本

身

-
對

於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六

條

及

第一

 1

六

條

第

I

項
所
規
足
的

M
籍

是

否

發

生

影

響

，
以

及

這

些

影

響

中

，
那

I

 

部

分

與

基

本

法

前

開

條

文

牴

觸

的

問

題

。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六

條

的

基

本

立

場

爲

「
德
國
_
籍

J
同

時

爲

德

蕙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鼬

籍

。
基

本

法

第

I

 I

六

條

第

I

 

項

亦

引

用

此

項

規

定

。
因

此

基

本

法

所

規

龙

的

德

國

M
民

不

僅

是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齙

民

。
對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
 

國

而

言

，，任

何

德M

人N
!

國

籍

，
並

不

因

爲

其

他

國

家

之

剝

奪

而

喪

先

。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在
法
律
上
不
得
承
認
此



I

四
四

f

奪
行
為
；
它
對
於
s

共
和
國
而
言
不
發
生
效
力a

具
有
基
本
法
明
定
的
德
國
.國

籍

之

德

國

人

之

地

位

，
不

得

經

由

任

何

可

歸

責

於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之

措

施

，
加

 

以

削

弱

或

膨

縮

。
此

I

結

果

來

自

於

與

囪

民

之

法

律

地

位

相

關

聯

的

祖
_

保

護

義

務

。
其

中

最

重

要

的

是

-
任
何
德
囪

人

|

旦
處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，國

家

秩

序

的

保

護

範

圍

之

內

-
-
-
只

要

他

沒
有
放
棄
！

卽

擁

有

-
項
依
德
意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豳

法

律

，
循

司

法

途

徑

主

張

其

灌

利

之

請

求

權

。
因

此

聯

邦

廉

法

法

院

曾

經

判

決

，
卽

使

針

對

—

志
民
主

 

共

和

國

(
非

外

國

)
法

院

之

判

決

，
亦

有

公

共

秩

序

原

則

(o
r
d
r
e

 p
u
b
l
i
c

 
)
之

適

用

(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輯
第

 

十

一

輯

，
第

I

五
0
頁

，
第

一

六

〇

頁

以

下

)
。
其

他

相

關

情

形

於

此

不

加

贅

述

。
但
是
假
如
將
本
條
約
解
释
爲
德
意

 

志
民
主
共
和
_

之
國
民
.，
於

基

本

法

適

用

範

齒

內

，
不

得

認

爲

係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六

條

及

第一

 1

六

條

第

I

項
規
定
之
德

 

國

人

，
則

本

條

約

顯

然

抵

觸

基

本

法

。
爲

使

本

條

約

合

憲

，
則

臞

解

棒

爲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，
卽
使
於
本
條
約
生
效

 

後

，
對

於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而

言

，
並

未

變

成

外

國

。
本

條

約

需

要

進

一

步

解

釋

爲

丨

—

無
損
於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
 

國
國
籍
法
中N

任

何
規
定
！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，
對

於

任

何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處

於

P
M
共
和
國
及
其
憲
法
保

 

i

圍

內

之

國

民

，
依

據

基

本

法

第

一
一

六

條

第

一

項

及

第

十

六

條

規

足

，
以

如

何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國

民

之

德

國

人

身

分

 

應

之

。
只

要

他

在

基

本

法

適

用

範

圍

之

內

，
便

亦

可

享

有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完

全

的

司

法

保

護

，
以

及

I

切
基
本
法
所
規

 

定
之
基
本
權
利N

保

陣

，
包

括

基

本

法

第

十

四

條

規

定

之

基

本

權

利

。
任

何

經

由

本

條

約

或

補

充

本

條

約

之

協

議

，
對

 

於

基

本

法

提

供

之

憲

法

保

護

所

爲

之

限

縮

，
皆

可

能

違

憲

。

六

、
街

於

紀

錄

摘

要

「
由

於

法

律

立

場

不

同

，
本

條

約

就

財

產

問

題

未

設

規

定J

之

解

釋

亦

同

。



七

、
 

綜

上

說

明

本

條

約N

特

質

可

知

，
本
條
約
興
基
本
法
課
以
聯
郭
政
府
對
於
基
本
法
第
一
百
十
六
條
第
一
頊
規

 

足
之
德
跑

人

提

供

保

護

與

養

育

之

義

務

，
.亦

無

不

符

。
聯

邦

政

府

如

以

往

一

樣

有

'權

，
於

基

本

法

適

用

範

圍

內

，
經
由

 

所

有

外

交

代

表

以

及

所

有

其

參

與

之

國

際

組

織

，
提

高

聲

調

、
運

用

影

鬱

力

、
保

障

德

菌

(D
e
u
t
s
c
h
e

 N
a
t
i
o
n

 
)
 

之

利

益

，
保

M
基

本

法

第

I

百

十

六

條

第

~
項

規

足

之

德

國

人

，
並
且
對
任
何
向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公
務
單
位
諝
求

 

有

效

支

援

，
以

防

衞

其

權

利

，
尤

其

是

其

基

本

灌

利

Z
德

國

人

，
提

供

協

助

。
就

此

而

言

，
對
於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
 

，
無

論

目

前

或

將

來

，
在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阈

民

與

「
其

他

德

國

人

」
之

間

，
並
無
法
律
.上

之

不

同

。
本

條

約N

特

 

質

，
在

於

他

本

身

作

爲

一

項

「
基

本

條

約

」

，
在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發
生
法
律
上
特
殊
關
係

 

以
前
就
存
在
的
法
律
基
礎
丨
丨
消
滅

^ J
Ji
無

法

組

織

e
&
7n
整

德

國

，
及
四
強
斜
於
維

S
此

德

國

完

整

Z
責

任

！

，
形

成

了

|

種

附

加

的

新

法

律

基

礎

，
比

兩

個

國

家

所

簽

訂

的

普

通

國

際

法

上

條

約

，
更

緊

密

的

使

德

國

(
 

D
s
t
s
c
s
a
n
d
)

之
中
的
兩
個
國
家
(

s
t
a
a
t
e
n
)

彼

此

連

結

在f

起

。

八

、
 

本

條

約

並

未

改

變

柏

林

的

法

律

地

位

，
正

如

聯

邦

衆

議

院

、
聯

邦

參

議

院

及

聯

邦

政

府

、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中M

 

各

邦

及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，
基

於

基

本

法

規

足

，
|

向
|

致

堅

持

之

立

場

，
基

本

法

賦

予

所

有

楙

邦

及

各

邦

e
憲
法
機
關

 

，
卽

使

於

未

來

，
亦

有

無

條

件

主

張

並

保

障

此

槿

法

律

地

位

Z
義

務

。
雙

方

就

柏

林

(
西
 >

所

爲M

聲

明

，
僅
得
作
與

 

此

相

關N

解
#

與

理

解

。

申

言

之

，
規

定

本

條

約

第

七

條

之

附

加

紀

錄

中

所

定

之

協

足

興

法

規

得

擴

張

適

用

於

柏

林

(
西

)
之
共
同
聲
明
第

 

I

項

中N

約

足

，
並

未

限

制

爲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爲

行

爲

Z
機
.關

的

基

本

法

上

義

務

，
卽
任
何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
I

四
五



I

四
六

國
簽

rr
N
協

約

或

合

意

，
依

其

內

容

可

能

擴

張

適

用

於

柏

林

及

其

人

民

者

，
應

堅

持

擴

張

適

用

於

柏

林

，
並
且
僅
於
柏

 

林
及
其
人
民

e
法

律

地

位

，
相

與

於

其

在

基

本

i

用

範

圍

內

2:
現

行

法

律

地

位

！

除
在
柏
林
適
用
之
同
盟
國
保
留

條

款

以

及

須r

符

合

一

九

七

~
年

九

月

三

日

2
四

強

協

定

」

Z .
外

^
被

削

弱

時

，
始

得

簽

訂

之

。

同
理
適
用
於
第
二
項

e
約

定

。
依

該

約

足

，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派

駐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摑

之

常

設

代

表

，
將
代

 

表
柏
林
(西

)
之
「利
益
」
。

最

後

必

須

確

足

，
第

三

項

所

規

足

的

「
德

M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與

柏

林

邦

政

府

間

協

議

」
Z
可

能

性

，
並
未
使
柏
林

 

邦
免
於
尊
重

基

本

法

抶

序

之

義

務

。

九

、
以

上

關

於

本

條

約NI
解

釋

，
對

於

與

德

蕙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簽

訂

本

條

約

第

七

條

之

附

加

紀

錄

中

所

規

钜

的

，
 

以

及

其

他

爲

補

充

本

條

約

所

可

預

見

的

後

續

條

約

及

合

意

時

，
準

用

之

，
譬

如

：

1.
本
條
約
第
七
條
附
加
紀
錄
第
五
點
所
規
定
的
郵
電
協
足
，
不
得
限
縮
或
輕
忽
辑
—
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或
德
意
志

 

民
主
共
和
豳
內
德
國
人N

秘
密
通
訊
自
由
之
保
陣
(
基
本
法
第
十
條
)
，
亦
不
得
包
含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未
現
足
的
，
 

對
意
見
及
賢
訊
交
換
自
由
所
爲
之
限
制
。
同
時
本
條
約
第
七
條
附
加
紀
錄
第I

點
所
稱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M
與
德
意
志
 

民
主
共
和
鲍
，
基
於
以
往
協
足
所
爲
之
貿
易
，
於
繼
續
發
展
過
程
中
-
不
得
改
變
爲
對
外
貿
易
；
換
言N

,
在

此

I

範
 

圍
內
不
得
約
定
關
税
界
線
。

2
關

於

節

目

不

受

國

家

管

制

的

電

視

及

廣

播

事

業

，
宓

須

澄

淸

一

點

，
卽

本

條

約

對

之

未

作

改

變

，
尤
其
是
本
條

 

約

對

於

以

相

當

的

法

律

或

行

政

措

施

，
限

制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：國

所

不

歡

迎

的

節

目

，
未

設

任

何

法

律

基

礎

。
凡
是
以



往
在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囪
内
，
符

合

|
般
公
共
營
造
物
內
部
準
則
(a
n
s
t
a
l
t
s
e
i
g
e
n
e

 w
i
c
h
t
l
i
n
i
e
n

 
)
及
現
行
公
 

共
營
造
物
法
，
而
得
目
由
發
揮
2:
事
項
，
不
得
視
爲
與
本
條
約
不
符
；
更
正
確
的
是
，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不
得
參
與

 

任
何I
項
可
能
限
制
文
敎
自
由
(F

r
e
i
h
e
i
t

 de
r

 A
n
s
t
a
l
t
s

 
)
之
合
約N

簽

訂

。
換
句
話
說
..基
本
法
第
五
條
所

 

規
定
的
基
本
罹
利
，
卽
使
引
用
本
條
約
亦
不
得
加
以
限
制
。
臀
如
簽
約
他
方
主
張
某
項
節
目
因
爲
干
預
簽
紋
當
事
國
之

 

內
政
而
fe
觸
條
約
Z
內
容
與
精
神
，
爲
履
行
條
約
義
務
*
必
須
予
以
停
播
等
。

3.
 

尉
於
結
社N

基
本
楢
利
亦
同
。
社
團
之
組
織
，
在
遵
守
基
本
法
秩
序
Z
範

圍

內

，
不
得
因
本
條
約
之
對
方
不
輛

 

M
其
章
程
而
予
以
限
制
，
譬
如
本
條
約
當
事
囪
攻
擊
其
目
棟
及
文
宣
，
因
干
預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內
政
興
條
約
Z
內

 

S

精

神

不

符

，
而
要
求
予
以
禁
止
等
。

4.
 

同
理
本
條
約
不
得
理
解
爲
使
聯
邦
政
府
，
或
其
他
聯
邦
及
各
弗
之
機
關
，
免
除
廉
法
上
的
義
務
I

I

卽
使
公
衆

 

不
僅
了
解
兩
間
所
存
在
的
共
同
點
，
同
時
必
須
警
覺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與
德
意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之
間
生
活
與
法

 

律
秩
序
中
，
存
在
f

種
世
界
觀
的
、
政
治
的
及
社
會
的
差
異
=
任
何
以
聯
邦
政
府
抵
觸
條
約
Z
內
容
與
精
神
而
干
預

 

德
M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內
政
以
致
違
約
爲
理
由
*
限
制
聯
邦
政
府
自
由
及
其
依
憲
法
產
生
之
代
表
自
由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利

 

益N

地
位
的
嘗
試
，
本
身
卽
構
成
違
約
。

5.
 

最
後
必
須
說
明
，
直
接
興
本
條
約
衡
突
者
，
乃
是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興
—

志
民
主
共
和
國
間
m

界
的
現
況
 

，
也
就
是
圍
牆
、
鐵
絲
網
、
死
亡
線
及
射
殺
命
令
。
就
此
而
言
，
本
條
約
乃
爲
聯
邦
政
府
實
現
其
基
本
法
規
足N

義
務
 

，
豳

I

抝
可
能
以
改
獒
或
排
除
此
毺
不
人
道
之
關
係
，
提
供
了I
項
附
加
的
法
律
基
礎
。

一
四
七



-
四
八

第
六
節

t

爲

澄

淸

本

判

決

理

由

之

意

義

，
尙

須

作

以

下

補

充

說

明

：

I

、
以

上

理

由

，
乃

將

條

約

一

如

聯

邦

立

法

者

通

過

之

法

律

加

U
審

査

，
而

將

解

釋

條

約

之

特

殊

界

限

擱

置I

旁

 

。
其

理

由

可

藉

以

下

考

慮

加

以

說

明

：
所

有

關

於

本

條

約

合

憲

解

禪

的

說

明

，
可

以

歸

結

到I

項

基
本
見
解
的
差
異
—

 

條
約
本
身

於

前

言

中

對

之

B
有

明

文

規

定

丨

卽

簽

約

雙

方

同

意

，
彼

此

就

r

國

家

問

題j

之

見

解

不

同

.，
逐
字
而
言
卽

 

:r

不

排

除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與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就

若

干

原

則

性

問

題

，
其

中

包

括

國

家

問

題N

見

解

不

同

」
 

。
因

此

*
本

判

決

基

於

此

項

見

解

差

異

，
用

德

意

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，
依

基

本

法

規

足

必

須

主

張

Z
結

果

來

解

釋

條

約

，
 

於

本

案

情

形

，
乃

符

合

條

約

解

釋

之

特

殊

規

則

。

二

、
 

基

於

以

上

說

明

可

知

，
本

條

約

乃

是

一

個

預

足

必

須

補

充

之

條

約

。
它

在

法

律

上

的

重

要

性

，
不
僅
來
自
於

 

其

存

在

及

內

容

，
最

主

要

的

乃

是

作

爲

將

來

後

續

條

約

2:
框

架

。
所

有

判

決

理

由

中N

說

明

，
包
括
並
不
完
全
與
條
約

 

內

容

相

關K
!

部

分

，
皆

必

不

可

少

，
換

言M
，

卽

皆

爲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中

所

謂

支

持

裁

判

之

理

由

(d
i
e

 m
n
t

 

s
c
h
e
i
d
n
n
g
.

 tr
a
g
e
n
d
e
n

 G
r
i
i
n
d
e

 

)
的
一
 部

分

。

三

、
 

德

意

志

民

主

共

和

國

於

本

條

約

生

效

(

一

九

七

三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日

)
z
前

，
B
完

全

知

悉

繫

屬
於
本
聯
邦
憲

 

法

法

院

Z
訴

訟

程

序

、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之

權

限

、
^

政

府

及

所

有

聯

邦

及

各

邦

之

憲

法

機

關

、
法

院

及
官
署
皆
受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
Z
拘

束

，
知
悉
聯
0
政

府

於

立

法

程

序

中

所

作

的

法

律

陳

述

I

本
質
上
與
經
由
本
判
決
而
成
爲
有



拘

束

力

之

法

律

見

解

並

無

牴

觸

，
知

悉

所

有

公

布

於

聯

邦

公

報

上

之

條

約

法

內

容

，
包
含
於
條
約
條
文
化
階
段
已
公
布

 

之
M
於

一

惘

德

國

之

信

函

，
並

且

經
由
聯
邦
政
府
！

他

方

並

未

異

議

丨

丨

反

覆

指

明

，
聯
邦
政
府
僅
於
本
條
約
與
基

 

本
法
相
符
之
情
形
下
始
得
簽

IJ
Z

。
此

種

情

勢

卽

使

於

國

際

法

爭

議

中

亦

屬

妥

適

，
尤
其
是
對
必
須
依
基
本
法
解
釋
條

 

約

之

簽

約

當

事

國

而

言

。
並

且

符

合

普

通

.國

際

習

慣

法

上

2
法

則

，
該
法
則
於
發
生
條
約
依
某
種
特
定
之
解
釋
與
內
國

 

憲

法

牴

觸

，
篷

約
M

!

方

是

否

得

例

外

請

求

他

方

能

夠

、
並

且

必

須

承

認

此I

事
實
之
國
際
實
務
中
.，
有

其

重

要

性

。

第
七
節

本

判

決

經

一

致

通

過

。


